
   
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1 0 9 / 2 0 1 7 號  

“ 第 二 屆 全 港 青 年 社 區 體 育 節 ”  
邀 請 大 埔 區 議 會 成 為 支 持 機 構 及  

申 請 使 用 大 埔 區 議 會 徽 號  

 
 同意  不同意  棄權  

( i )  成 為 “ 第 二 屆 全 港 青       
年 社 區 體 育 節 ” 的 支 持

機 構  

12 人  0 人  0 人  

( i i)  批准香港青年協會在“第二

屆全港青年社區體育節”的

相關宣傳活動及物品上展示

大埔區議會的徽號  

12 人  0 人  0 人  

 
 

文件所載內容獲得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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